
新北市組隊參加 110年全國運動會水上運動(游泳)代表隊遴選要點 

一、依據：依 110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及水上運動技術手冊規定辦理。 

二、戶籍規定：依 110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第五條之相關規定，在本市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

且至 110年 10月 21日(星期四)止，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設籍期間計

算，以全國運動會註冊截止日(110年 9月 3日(星期五))為準。 

三、選手參賽年齡：須年滿 10足歲（民國 100年 10月 16日以前出生者），未滿 18歲之選手，應

取得監護人之同意。 

四、註冊遴選資格：曾參加下列賽事並取得前 6名且成績達大會所訂之參賽標準者。： 

                 (一)108年全國運動會。 

                 (二)109年全中運、109年大專運動會。 

                 (三)110年市中運、110年全中運、110年大專運動會。 

                 (四)108年 11月起至 110年 6月 22日以前參加中華民國游泳協會所辦理之全

國各項分齡錦標賽(分區賽不列入)。 

五、遴選註冊日期、地點及檢附資料： 

（一）註冊日期：6月 22日至 6月 30日(上班日受理註冊登記，例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

時至 12時及下午 1時 30分至 4時受理註冊登記。 

    （二）註冊地點：新北市秀朗基層游泳訓練館（永和區得和路 202號）陳怡仲教練收。 

    （三）檢附資料：選手參加遴選註冊時需檢附個人戶籍謄本正本（記事欄勿省略，限註冊日

一個月申請者）、報名表及符合註冊資格之獎狀(成績證明)正本供核對，

核對後獎狀(成績證明)正本歸還，影本留存，檢附資料由本委員會辦理審

查彙整。 

六、遴選日期、地點： 

(一)遴選日期：110年 7月 7日（星期三）下午二點。 

(二)遴選地點：新北市秀朗基層選手游泳訓練館（永和區得和路 202號，入口由民生路進

入）。 

七、遴選須知： 

(一)遴選項目： 

1、男子組 

 (1)自由式：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500公尺 

 (2)蛙  式：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 

 (3)仰  式：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 

 (4)蝶  式：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 

 (5)混合式：200公尺、400公尺 

 2、女子組 

 (1)自由式：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500公尺 

 (2)蛙  式：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 

 (3)仰  式：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 

 (4)蝶  式：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 

(5)混合式：200公尺、400公尺 

(二)有關各項通告請至下列網站參閱或下載：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http://www.hles.ntpc.edu.tw)競賽專區-110年全國

運動會新北市組隊參加 110年全國運動會游泳代表隊遴選參閱。 

    （三）凡被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及 108年全國運動會判處停止比賽權尚未恢復者，不得註冊參

加遴選(含領隊、教練、管理、選手)。 

    （四）代表隊選手名單，由選拔委員會依成績遴選各項目最優前 2名，且成績達大會所訂之

參賽標準之選手，提報本市競賽暨選拔委員會審議決議後，始為代表本市參加 110年

全國運動會之選手名單，據以代表本市參加 110年全國運動會游泳比賽。如有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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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序遞補之。 

    （五）自由式接力選手原則由 50自、100自、200自選手組成；混合式接力選手由各式最優

之選手組成，再參酌集訓及比賽之表現，於賽前由教練團擇優決定出場比賽之選手。 

    （六）男子組、女子組代表隊教練人選由各該組入選選手人數最多之指導教練獲遴選資格。

入選教練如放棄指導教練資格時，依序遞補指導教練。 

    （七）男子組、女子組代表隊領隊、管理由本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提報人選，經本市競賽

暨選拔委員會確認通過後聘任。 

    （八）選拔委員會： 

          召集人：洪栢煌 

          委  員：楊進成、陳福財、黃永富、張世芳 

十、本遴選要點經「本市 110年全國運動會代表隊競賽暨選拔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同。 


